
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招募簡章

112年 12月 20日配合組改修改

一、工作性質

協助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分署(本分署)推動寶山第二水庫水資源保育、

環境教育相關工作，以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動、提升環境教育品質。

二、志工類型及辦理事項如下:

(一)環境教育行政志工:

1.協助環境教育課程推展。

2.協助環境教育文宣編輯、影像紀錄、海報設計、圖書整理、宣傳影片拍攝等。

3.協助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4.協助志工招募、訓練、服勤製表、資料建檔與寄發等。

5. 協助本分署年度環境教育成果提報。

(二)環境教育教學志工:

1.設計、辦理各項環境教育活動(如政令宣導、觀摩參訪、戶外學習、環教研

討、水資源環境教育及自然保育等)，鼓勵民眾參與。

2.環境教育引導、解說、課程教學。

3.協助環境教育資料蒐集、課程教材、教案設計。

4.協助招募志工及志工培訓。

三、報名資格：

 (一)熱心環境教育及對引導解說有興趣者。

(二)年滿十八歲，儀容端正，口齒清晰，表達能力佳，並且身體狀況良好者。

(三)熱愛大自然，具奉獻及服務熱忱，並能嚴守時間者。

四、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以本分署網頁公告為主。

(二)報名資料：申請者應檢具報名表、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

(如有者 請提供)、學歷證件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受理窗口：報名資料請郵寄或親送至「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31444新竹

縣北埔鄉埔尾村埔尾 34之 8號)，封面請註明為「寶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申

請資料」，亦可傳真報名，傳真：(03)580-5733。

 (四)洽詢專線：(03)580-5729分機108，環境教育人員傅明俊先生。

五、甄選方式

報名經初審書面資料合格者，由本分署組成甄選小組，召開甄選會議，針對

是否具有水資源保育、環境素養、解說(表達)能力等個人素質進行面試，經甄選

合格者，參加基礎及專業訓練完成並實作考試通過後，由本分署發給結業證書，

並授予環境教育志工證，成為本分署環境教育志工成員。審查說明如下：

(一)評分準則

1.書面審查(50%)

(1)素養專長資料：學經歷證明、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工作或志工服務經

歷及年資，如工作內容、解說、課程設計、教學演示等。

(2)服務熱忱與經驗：可證明具備服務意願及熱忱、過去舉辦相關活動能力、

志工服務經驗…等之相關資料。

2.現場面試(50%)

(1)水資源保育、環境教育素養正確、積極。

(2)表達能力：口語、條理清晰、組織能力、時間掌握得宜等。

(3)人格特性：具有團隊合作、服務學習、喜歡接觸民眾等態度。

(4)整體表現：儀態、自信、從容、創意等。

3.其他加分:曾獲得行政院環保署或教育部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中央單位、地

方政府志願服務或環保相關獎項，著有環境教育相關出版品，或其它有助於

證明志工服務能力之相關資料。

(二)評分方式

1.資格審查：由本分署針對申請文件進行資格審查，通過者以專函通知參加現

場口試。



2.口試：由本分署組成之甄選小組依據評分準則共同進行審查，擇優錄取，平

均分數未達70分或有超過 1/2委員評定為不及格(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

(三)以專函及電話通知錄取者。

(四)本期錄取人數由甄選小組開會決議。

六、志工義務

(一)遵守志工倫理守則之規定。

(二)遵守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

(三)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四)對因服務而獲知屬個人隱私或主管機關未發布之重要決策訊息，應妥為保密。

(五)不得向受服務者收取酬勞。

(六)妥善保管、維護可利用資源。



附表一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寶山第二水庫環境教育志工甄選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電話（或手機）

電子信箱E-mail

戶籍地址

通訊住址

最高學歷 現職

語言能力 □國語 □台語 □客語 □英語 □其他：          （可複選）

目前是否為公、民營單位志工 □是（單位：                  ）□否

是否已通過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

育專業人員認證
□是   □否   □申請中   □未申請

參加志工類型(可複選) □行政志工           □教學志工

可支援

項目

1.環境教育相關：（可複選）

□教案設計           □活動設計   □環保影片解說

□環境教育場域解說   □生態導覽   □環境教育課程講師

□其它　　　　　　　　　　　　　　　　　　　　　　　　

2.電腦文書相關：（可複選）

□文書、簡報軟體    □電腦美編   □影音編輯   □攝錄影

□其它　　　　　　　　　　　　　　　　　　　　　　　　

備註

專長、經歷

或擔任

志工經驗

報名人簽章：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一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環境教育志工甄選報名表-續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背面)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服務年資             年 服務時數             時

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及內頁)影本(請依續浮貼)

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及內頁)影本浮貼處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志工須接受本分署環境教育引導解說工作。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聯絡電話：  03-5805729      分機      108      傅明俊先生，傳真：  03-5805733  



同 意 書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保護申請人的個人

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下列事由與目的範圍內，本分署將直接

或間接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的個人資料。當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並完成送

出時，表示申請人同意以下內容：

（請務必詳細的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

蒐集之目的：本分署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取得申請人的

個人資料，目的在於提供良好服務及在執行業務之必要範圍內。

個人資料之類別：本次蒐集與使用申請人的個人資料涵蓋以下項目。

申請表單內文所需資訊：包含中文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任職單位、聯絡方式(包括 電話號碼、E-MAIL 或居住地址等) 。

主辦單位因活動需求所需收集之資料，由主辦單位另訂之。其他得以直

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皆受本分署保全維護，並僅限於公務使用。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 

 期間：您同意參加活動之日起，至活動結束後一年為止。期間由主辦單位

保存您的個人資料，以作為本人、主辦單位、執行單位查詢、確認證明之用

 

 地區：您的個人資料將用於主辦單位提供活動服務之地區 

 對象：透過紙本申請、網路報名系統之使用者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申請人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

意本分署蒐集、處理及使用申請人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並瞭解接受同意書所述內容。

申請人：                                                   


